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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与传播学院本科生三好学生评审方案  
 

根据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专科奖励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

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三好学生评选办法》等文件，结合学院

实际，特制定本评审方案。 

一、参评范围与参评条件 

（一）参评范围 

1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、在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本

科生。 

（二）基本参评条件 

1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，模范履行公民

义务。 

2、品行端正，守法诚信，身心健康。 

3、评选年度的综合测评成绩在本专业或年级排名前 60%。 

（三）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当年学习优秀奖学

金的评定： 

1、违反国家法律被追究刑事责任，或者受到党纪、校纪

处分的。 

2、无故不缴纳学费或者无故不注册的。 

3、评选年度内申请人所学课程有不及格情况的。 

（四）在满足以上基础参评条件的基础上，申请人还需

具备以下条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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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品德好。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爱党爱国，品行

端正，模范遵守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和校规校纪，无

任何违纪行为。 

2、学习好。学习认真刻苦，评选年度内获得二等级以上

（含二等）学习优秀奖学金 

3、身体好。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

“良”以上；讲究卫生，有良好的卫生习惯。 

二、评选等级、比例及评选细则 

1、三好学生每年评选一次，按可参评学生人数的 5%评

选。 

2、三好学生评选细则如下： 

①评选名额将按年级、班级进行划分，保证每班有 1 名

同学获评。 

②三好学生的评选以严格符合上述条件的申请人为第

一梯队进行直接推荐；若有名额空缺，则按照学校提供的扩

充条件意见，列为第二梯队进行评选。 

③第二梯队评选中，将综合考虑申请人评选年度奖学金

获评等级及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总分进行评定；若评选年度奖

学金获评等级相同，则以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总分进行评定。 

三、评审程序 

1、学生本人或集体向所在院系提交书面申请。 

2、院系评选小组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经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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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系）党总支委员会议讨论确定初选名单。 

3、院系对初选名单进行院（系）内公示，公示期为 3 个

工作日。如对公示人选有异议，可向院系反映，院系成立调

查小组进行调查。调查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，调查结果向

异议人反馈。 

4、公示结束后，院系将初选名单报学生处。 

5、学生处审核各院系上报的初选名单，形成汇总名单，

并在校内公示，公示期为 3 个工作日。如对公示人选有异议，

可向学生处反映，学生处成立调查小组进行调查。调查应在

5 个工作日内完成，调查结果向异议人反馈。此调查结果为

评选奖励项目的最终依据。 

四、其他 

本方案自党总支委员会及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后实行，

解释权归学院学生奖励评选小组。 

 

 

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